
法規、行政責任、會議、民主 

齊  心 

近年來，由於「大學法」修正與「教授治校」風氣盛行，大學校園生態有許多改變。然

而，大家似乎都忘了，「教授治校」並不是特權，而是「責任」。如果教授們缺乏「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的精神，對違法的事情也像一般社會大
眾一樣，抱持「當好人」、「鄉愿」、「不得罪人」的心態，又忘了知識分子的「言責」，有何資

格高唱「教授治校」？ 

法治國家的一切事務均應依法辦理，校園內也當如此。教授或許學有專精，但對各種法

律、規定、辦法、章程、甚至會議規範等並不一定了解。一旦擔任行政工作，就有責任要依

法辦事，若不儘速了解各種相關法規，行政工作上小則「失職」，嚴重時便是「尸位素餐」，
若以不了解法規為藉口，並不恰當。 

「教授治校」指出教授對學校的責任；但是，校內絕大多數的決策當然仍是由行政體系

完成。各級行政主管除了應該要依法辦事，更應該要努力做好行政革新，無私無我，努力推

動校務、院務、系務。主管若連起碼的「依法辦事」都做不到，則遑論推動行政革新。例如：

台(86) 審字第 86079586 號函說明「以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以該學
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若教評會主席明知有違反上述規

定之情形，便應依法辦理，不應推卸責任而交付委員會表決。在先進國家，多數人都認為「依

法辦事」是理所當然。在國內，卻常見大學教授「違法徇私」。 

校園中各種會議對校務的推行也相當重要。會議的關鍵人物當然是主席，祕書人員雖然

可以幫助主席解決很多問題，但是主席本身也必須專注投入。若主席本身對議案不了解，主
持會議時，只是決定讓誰發言，然後就表決了事，那麼只要用機器人當主席便可以了。（機器

人的優點是沒有情緒，絕對公正，更沒有成見）。以往曾有主席在會議上宣布表決，自己卻不

知道表決什麼的笑話，這都顯示主席不夠用心之故。 

然而，本校校內會議種類過多，當過主管的都有「開不完的會」的感受。但是，本校組

織規程以及相關法規都規定許多主管是當然委員與代表，若不修訂法規，這些會議就必須召
開，當然委員或代表就不應該不盡責任。本校應檢討各種會議是否必要，與會人員是否太多。

至於會議準備，會議程序，主席主持會議技巧等等則是主席與行政人員應負之責。 

不同事務做決議的方式不同，大略可分三種情形。一、有法規明文規定的事務，主席不

應做違法裁示或交付表決，只能「依法規辦理」。二、屬於行政業務與主管行政權責的事務，

主席可以聽取意見後做裁示或逕行交辦，但是不能違法。三、法無明文規定，且主席無權逕
行決定者，則可以討論後交付表決，當然也不能違法。本校有時候作法不對，法規有明文規

定的，或屬行政責任的事務，只因主管不願負責，便假「民主」之名，交付表決，把責任推

給會議。尤其一些應興應革之事，主管沒有魄力推動，既不願得罪「既得利益」者，也不願

背負「改革不力」之責，便交給一個會議，或成立「小組」，或交給某某「委員會」，其實都

是推拖的辦法。另一方面，有些應該在會議上公開討論的事務，主管為了私利或方便，卻私
下簽辦了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大學中也有『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本校在

處理許多涉及同仁「福利」的問題時，只重視「利」，而忽視「義」。期望本校同仁對「法規」、

「行政責任」、「會議」、「民主」有正確的認知。唯有本校教師有「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論語述而）與「不食不義之祿」的胸襟，學校才會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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